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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測重要日程

報名結果網路查詢：
1/3中午12:00起~1/9
(考生自行上網查詢)

報名資料錯誤更正截止：
1/10止

寄發准考證：
3/20(同步網路查詢)

考試地點公告與查詢：
4/17

統測考試：
4/27~4/28

公布參考答案：
4/29上午9:00起

成績查詢與寄發：
5/16寄出，下午2:00開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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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測考前重要說明

建議考生於01/09(二)中午12:00前至入學測驗中心網站查詢報名結果，若有
誤且需要學校協助處理者務必於1/10(三)中午前告知，讓若考生未於期限內
查詢報名結果修正導致資料有誤，後果自負。(報考群類及考區無法修改)

2 4 月 27 日(六)上午 8 時起於各考(分)區入口處公布詳細之「試場平面圖」、「試
場分配表」，並開放考(分)區供考生查看試場位置，惟考生不得進入試場。

准考證遺失：於當節結束前未送達扣減其該科成績 2 分

遺失補發：

考試期間每日第 1 節考前 1 小時至當考

網站連結「准考證補發申請」
一次為限

考試期間每日第 1 節考前 1 小
時至最後一節考試結束鈴(鐘)
響畢前，至試務中心辦理



考試時程表



統測考試重要說明
(1)考試時考生應攜帶准考證正本入場(含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入場)及2B鉛
筆、橡擦、黑色墨水的筆、修正帶等重要文具。

(2)考前5分鐘，預備鈴響即可入場，考試開始20分鐘後不得入場，
50分鐘後使得繳卷，答案卡與試卷都必須繳交。

(2)考生應試時不得攜帶智慧穿戴式裝置(智慧手錶、智慧手環、
智慧型眼鏡)

(3)考生若攜帶手機，必須將手機確實關機或電池取出，若代
替同學保管手機，亦比照辦理，發出響聲扣該科2分，經勸
導不聽，該科以0分計。

(4)准考證上不得書寫任何文數字、符號。

(5)統一入學測驗各科目不得攜帶具有計算功能物品。

(6)非選擇題答案採用掃描後評分，故考生作答請勿超出最
外圍邊框，以免導致未能完整掃描，將不予計分。



四技二專入學管道



繁星入學

技優甄審

甄選入學

四技申請

技優保送

登記分發



四技二專招生管道 辦理期程
採計

考試成績

可登記
校系科（組）

學程數
說明

 四技二專特殊選才聯合招生 12-2月 -- 5
具有特殊經歷及專業領域成就學生
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
備審資料審查、面試、筆試、實作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 2-3月 -- 50
依保送競賽獲獎名次
「十等第」比序排名

 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甄選 2-5月 -- 25
5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

 四技(日)申請入學聯合招生 3-6月  學測 6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筆試、實作

 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4-7月  統測 6(自訂)
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筆試、實作

 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 4-7月 -- 5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面試、實作

 四技二專(日)聯合登記分發 5-8月  統測 199 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此三管道參採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之學習歷程資料



入學管道重要時間
招生管道 一階校內報名 二階報名 放榜 採計成績

特殊選才
(個別報名)

12/18-12/22 01/15-01/19(填志願) 02/20 －

四技申請(高中部) 02/27-03/13 05/02-05/08各校自訂 05/31前 學測

技優保送
(個別報名)

02/19-02/22
03/06-03/08(報名)
03/11-03/13(填志願)

03/19 －

技專繁星 02/19-03/01 04/25-05/01(填志願) 05/07 －

技優甄審
(個別報名)

04/30-05/06
06/05-06/11(報名)
07/03-07/05(填志願)

07/19前 －

技專甄選
(一階集體或個別報名)

05/07-05/20
06/06-06/13各校自訂
07/10-07/12(填志願)

07/16

統測
技專分發

(個別報名)
07/19-07/24 07/30-08/02(填志願) 08/08



繁星入學管道



申請資格

1. 全程就讀同一學校之學生，且在校成績為
排名在各科（組）、學程前前30%(農業群共同
比序)

2.獎懲紀錄相抵(改過遷善)後無懲處紀錄
3.各高職學校112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綜合高中修畢專門學程科目25學分以上

4.其他繁星簡章要求之規定



重要日程
日程 辦理事項

112.12.18(一) 推薦學校上傳遴選辦法及公告網址

02.19(一) ~03.01(五)止 校內繁星報名

03.05(二) 召開校內推薦名單審查會議

02.27(二)~03.12(二) 止 考生網路報名系統【練習版】開放期間(請申請生自行練習)

03/13(三)-03/18(一)
03/19(二)中午12:00

被推薦考生進行網路報名，
推薦生將報名表件交至教務處，統一郵寄報名表件。

04/16(二)10:00 考生排名網路查詢(比序排名及分發輪別)

04/25(四)-05/01(三)17:00 考生網路選填志願

05/07(二)10:00 公告錄取名單

05/14(二)12:00前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截止日期



重要說明

1.考生不須製作備審資料。

2.免收報名費。

3.錄取生不論放棄與否，一律不得參加當學

年度技專 「甄選入學」招生。

4.於期限內放棄，才可參加後續入學管道。

5.各學校至多可推薦15名考生。



甄選入學管道
級分制(甄選)與百分制(分發)差異：

−最高原始得分為96分，則每1級距為6.40分(=96/15)

例：考生國文82分，經換算為13級分



變革說明



招生名額



申請資格

1.各高職學校112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2.綜合高中修畢專門學程科目25學分以上。

3.報名參加四技二專統測考試。



重要日程(5/16統測成績查詢)
日 期 作 業 項 目

4.12(星期五)10:00起
4.17(星期三)21:00止

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釋出資料(檔案)查看及疑義處理

5.07 (星期二)~5.20(星期一)中午止
5.17 (星期五)~5.24(星期五)17:00止

第一階段學校集體報名、個資核對及繳費(選擇個報請註記)
第一階段學校個別報名

5.31 (星期五)10:00起 第一階段篩選結果公告、查詢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6.6(星期四)10:00起
6.13 (星期四)21:00止

1.第二階段報名含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2.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繳費至各校所訂截止日24:00止】

自行繳費報名

各校自訂【詳見招生學校甄選辦法】
6.15 (星期六)起~6.30 (星期日)止

各甄選學校進行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7.1 (星期一)10:00前 委員會網站提供考生查詢甄選總成績單

7.3 (星期三)10:00前 各甄選學校網站公告錄取正(備)取生名單
7.10 (星期三)10:00起
7.12 (星期五)17:00止

正(備)取生至本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

7.16 (星期二)10:00起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



重要說明(1階報名)
1.考生可至多申請6個校系科(組)、學程

2.收費：報名費含報名資格與身分審查費新臺幣200元及校系科(組)、學程申請費，
每1個校系科(組)、學程申請費為新臺幣100元，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全免；中低收
入戶考生報名費減免60%

報名資格與
身分審查

校系科(組)、學程
申請費

一般生
中低收入戶
（減免60%）

低收入戶

200元 1個×100元 300 120 0

200元 2個×100元 400 160 0

200元 3個×100元 500 200 0

200元 4個×100元 600 240 0

200元 5個×100元 700 280 0

200元 6個×100元 800 320 0



重要說明(1階報名)
3.經審查通過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之考生，除報名費減免資格外，網路報名身分即
預設為「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考生如不同意使用該身分報考者，須於網路報
名時聲明放棄，經聲明放棄「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身分者，即不得參加各校系
科(組)、學程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考生」招生名額，但不影響報名費減免資格。

4.考生應注意欲報名甄選學校之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日期 (須考生本人親自到場應
試者，如面試 )是否衝突，若遇衝突時，不得要求延期進行指定項目甄試，應自行
擇一參加，且不得對未能參加指定項目甄試之校系科(組)、學程要求退費。

5.完成第一階段報名作業後，系統產生通行碼，第二階段報名及繳費查詢、總成績公
告、正(備)取生名單、就讀志願序登記皆須使用通行碼。

6.通行碼遺失申請方式：填妥補發申請表並黏妥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後，傳真至本委員
會提出申請，補發以1次為限，經完成身分查驗之考生，由系統配發簡訊至考生留
存本委員會之手機號碼。



重要說明(2階報名)
1. 通過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即具備第二階段報名資格，請考生自行完成報名
2. 「第二階段報名」包含「選擇報名校系科(組)、學程」、「修課紀錄或在校學業成績證

明」、「學習歷程備審資料」、「證照或得獎加分」及「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費繳交」

3. 第二階段報名「備審資料上傳（或勾選）」及「繳費查詢」分為兩系統操作(無先後順序
區分)

4. 請考生務必於所報名之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截止期限內，完成上述第二階段報名作業，
未依規定期限及方式完成「第二階段報名」之考生，視同放棄參加指定項目甄試之資格

5. 為避免自身權益受損，請考生務必詳閱「簡章下載暨資料查詢系統」之「各校系科(組)、
學程甄選辦法」

學習歷程備審資料上傳時間:自6.6(四)起，每日8:00至21:00止(首日為10:00起至21:00止)

1. 截止日期與時間係依「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
截止時間」所訂為準

2. 上傳系統於每日21:00準時關閉，此時正進行上傳中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將無法完成上傳，
請考生特別注意，務必預留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時間



重要說明(2階報名-歷程)
3. 「專題實作、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技能領域) 」、「學習歷程備審資料」為一般組考生在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報名時「必繳」資料

4. 各校系科(組)、學程上傳時，考生須就以「勾選清單方式使用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
或「採用自行上傳PDF檔案選擇方式」，擇一方式繳交學習歷程備審資料。上傳模式一經
確定送出後，上傳系統即確定上傳模式，不得再更改，請考生審慎考慮

5. 不具有中央資料庫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第二階段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含體驗學習報告書)
一律以網路上傳PDF檔案方式繳交。

6. 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一經確認送出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考生務必審慎檢
視上傳之資料後再行確認

7. 本委員會於各校系科(組)、學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繳交截止時間後，將完成繳費考生之已
上傳(含已確認及未確認)學習歷程備審資料，轉送各甄選學校

前述未上傳任一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或若僅有高級中等學校在校成績證明、修課紀錄，
且該成績證明係由考生所屬就讀學校上傳者，均一律視同「考生未曾上傳學習歷程備審
資料」，本委員會將不會把此份資料送至各甄選學校



重要說明(2階報名-繳費)
時間：6.6(四)10:00起至各甄選學校所訂截止時間，作業期間24小時開放

 第二階段甄試費，統一由考生自行繳費
請考生針對第一階段篩選通過之校系科(組)、學程，決定是否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欲參加者再進行該校系科(組)、學程二階甄試繳費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作業

 繳費方式：
 考生至「第二階段繳費及查詢系統」查詢報名校系科(組)、學程報名費金額及繳款帳號，
並下載繳款單，此繳款帳號每一校系科(組)、學程皆不同，僅限個人繳費
考生須依「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之「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暨繳費截止時間」
24:00前，完成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
 繳費完成2小時後，可至「第二階段繳費及查詢系統」查詢是否已繳費成功
若尚未成功，請持繳款收執聯(收據)至原繳款金融單位洽詢，或檢視ATM交易明細表確認轉
帳是否成功
 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

 一般生：單項新臺幣500元，二項(含)以上新臺幣750元
 低收入戶考生：全免
 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60%，單項新臺幣200元，二項(含)以上新臺幣300元



重要說明(2階報名-繳費)
 繳費完成後，可透過繳費系統查詢繳費是否成功

 考生請依所報各校系科 (組)、學程所訂截止時間前確認繳費入帳完成，始完成報名
 第二階段甄試繳費及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狀態說明：

是否繳費 是否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是否完成二階報名

已繳費
已上傳全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並已確認送出

是

已繳費

已上傳全部(或部分)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但「已上傳未確
認」送出
＊已上傳項目須包含B-1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含
技能領域)

是

（可否參與甄試，由甄選學
校規定辦理）

已繳費 僅有修課紀錄或在校成績證明，未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任一項目

否
(是否辦理二階甄試費退費，
由甄選學校規定辦理)

未繳費 已上傳全部(或部分)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並已確認送出 否

未繳費 未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任一項目 否



重要說明(2階報名-繳費)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由各甄選學校辦理)

 各甄選學校網站公告各組指定項目甄試名單、甄試時間、地點等相關資訊，提供
考生及各高級中等學校查詢，考生須自行上網查詢所報甄選學校「第二階段甄試
名單與日期」；未上網查詢而致影響權益者，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若逾各校網路公告第二階段甄試通知日期而尚未公告時，請主動與各甄選學校電
話洽詢

 考生應依甄選學校要求攜帶之各項證件及資料，參加指定項目甄試。考生不得以
參加其他學校指定項目甄試日期相互衝突而要求更改甄試日期

 各校辦理指定項目甄試日期【6.15(六)-6.30(日)】及相關說明，請考生務必詳閱
「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

 考生若未參加報名之校系科(組)、學程的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其中一項者，均
不予錄取



重要說明(2階報名-登記志願序)
登記就讀志願序
– 考生應於7.10(三)10:00-7.12(五)17:00止至本委員會網站登記就讀志願序
– 錄取生無論正取或備取1個或1個以上校系科(組)、學程，均須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經分發錄取後，始可取得入學資格
– 凡未於規定時間內上網登記就讀志願或雖有上網登記志願但未按下「確定送

出」者，以未登記論，即喪失登記資格與分發機會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放榜7.16(二)10:00起
– 經分發錄取後始可取得入學資格
–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結果公告於本委員會網站
– 各錄取學校於各校網站公告報到方式及注意事項，獲分發之錄取生須自行至

錄取學校網站查詢；未上網查詢而致影響錄取及入學權益者，概由分發錄取
生自行負責



重要說明(2階報名-報到)
7.18(四)10:00-7.22(一)12:00前完成

– 分發錄取生依分發錄取學校規定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到手續

– 逾期未完成報到手續之分發錄取生，分發錄取學校得取消分發錄取資格

– 各甄選學校報到規定時間，請參閱「各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之「分發
錄取生報到截止日」

– 甄選入學及技優甄審入學同時分發錄取者，僅能擇一報到
已於技優甄審入學獲分發錄取且完成報到者，須於7.17(三)12:00前，向技優
甄審入學錄取學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後，才可於本招生管道辦理報到

– 已報到分發錄取生如欲參加113學年度四技二專日間部聯合登記分發或所有
大學校院入學招生，須依各甄選學校所訂報到截止日前，向所報到甄選學校
聲明放棄分發錄取報到資格，否則一律不得參加當學年度四技二專日間部聯
合登記分發或所有大學校院入學招生，違者，取消本招生之錄取及入學資格



學習歷程上傳



校內學習歷程上傳說明

項目
學校(生)上傳
學校平臺時間

學生上傳件數
由學校上傳
中央資料庫

時間

中央資料庫上傳
件數

升學採計

基本資料 － － 學期 －
升學前由學生
依升學校系勾
選給大學或技
專端參考使用
課程學習成果：
大學至多6件、
技專9件
多元表現：至
多10件

修課紀錄 － － 學期 －

課程學習成果 學期 6 學年 6

多元表現 學年 10 學年 10



A.修課紀錄(技優申請生第6學期成績自行上傳)



「D-1.多元表現綜整心得」、「D-2.學習歷程自述(含學習歷程反思、就讀動機、
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D-3.其它有利審查資料」等項目，皆由考生自行
撰寫及上傳，每一項目僅能上傳1個PDF檔案(不得上傳影音檔)，檔案容量以4MB
為限，考生須分項上傳檔案資料至對應欄位。



 B.課程學習成果~ EP項目檔案審閱注意事項



C.多元表現~EP項目檔案審閱注意事項



技專學習準備建議方向

連結網址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about.php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apply/comc01.php


113升學技專校院採計EP項目件數上限



甄選入學範例簡章(技優甄審類似)



 二階甄試考生勾選EP項目與上傳PDF之規範(甄選)



在校修課紀錄成績異議處理程序及注意事項~甄選入學



技優甄審範例簡章



 二階甄試考生勾選EP項目與上傳PDF之規範(技優)



在校修課紀錄成績異議處理程序及注意事項~技優甄審



四技申請範例簡章



 二階甄試考生勾選EP項目與上傳PDF之規範(四技申請)



在校修課紀錄成績異議處理程序及注意事項~四技申請





















分發入學管道



重要時程



重要注意事項



資格及身分審查

1. 登記資格：技術型高中及普通型高中之專業群科畢業、綜合型高中畢業，
或其他具有同等學歷(力)資格者。

2. 112學年度技術型高中、綜合型高中或普通型高中附設專業群科應屆畢
(結)業之一般生，若已由原就讀學校辦理免登記資格審查者，考生得免
繳驗學歷(力)證件，即無須辦理登記資格審查；但若未經由就讀學校辦
理免登記資格審查者，則考生須自行辦理登記資格審查。
※凡登記資格審查未通過者，不得繳費及參加網路選填登記志願。

3. 考生如另具特種生身分(原住民/新通過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考
生)，無論是否為應屆畢(結)業生，皆另須辦理特種生身分資格審查。



繳費-1



繳費-2



繳費-3



繳費狀態查詢



成績計算原則



選填志願-1



選填志願-2



分發方式-1



分發方式-2



簡報結束
祝福各位金榜題名


